自贡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自人才办〔2020〕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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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2020年“盐都百千万英才计划”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党委组织部、市委各部委、市级各部门党组（党委）、各企事业单位党组织：
为深入推进人才强市战略，着力引进培养一批高质量发展急需的领军人才，现就做好2020年“盐都百千万英才计划”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项目及实施单位
2020年，市本级将组织实施“盐都百千万英才计划”11个项目，分别由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市科技局、市卫生健康委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具体负责实施。
（一）领军人才、领军团队、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支持10名（个）以内，由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具体负责实施。
（二）盐都创新创业领军团队。计划支持3个以内，由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具体负责实施。
（三）盐都创新领军人才、盐都创业领军人才、盐都科技菁英、盐都创业菁英。计划共支持20名左右，由市科技局具体负责实施。
（四）盐都卫生领军人才。计划支持8名左右，由市卫生健康委具体负责实施。
（五）盐都学术技术带头人、盐都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计划分别支持30名、60名左右，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具体负责实施。
（六）其余各类优秀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项目由各相关主管部门、各区县按照《“盐都百千万英才计划”实施办法》要求组织实施。
按《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人才支撑的若干举措》（川组通〔2020〕13号）和《自贡市激励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党员干部的六项措施》（自委组通〔2020〕10号）要求，“盐都百千万英才计划”要结合实际，在上述第（四）（五）类人才项目计划支持名额内，单列不低于20%的指标支持基层优秀人才，同时加大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表现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的遴选支持。
二、实施程序
采取统一部署、分头实施、统一命名的方式进行，具体程序为：
（一）申报评审。各实施单位根据本通知要求，于 7月10日前分头制发各项目申报通知。各区县、各部门和用人单位根据各项目申报通知要求，按属地管理和行业归口推荐的原则，分头开展推荐申报工作。各实施单位对项目申报人选（团队）进行资格审查，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开展评审，遴选提出拟入选名单于 8月31日前报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
（二）审核报批。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对拟入选名单进行审核和公示，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及市政府常务会、市委常委会审批后，以市委市政府名义进行命名。
三、注意事项 
（一）“盐都百千万英才计划”下一层次项目入选者如取得重大成果可申报上一层次项目，入选后资助资金按标准补足差额；上一层次项目入选者不得申报下一层次项目。
（二）已入选国家和省重大人才计划的，原则上不再申报“盐都百千万英才计划”，但可按规定享受除资助资金外的其他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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